
略论责任在社会控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穆 怀 中

一
、

责任在社会控制中的地位

社会控制一般包括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方面
, 一方面是指社会对个人所 实 行 的 制

约
,
另一方面是指个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和限制

。

社会控制的功能
,

从总体上看分为两部分
:

当社会控制的目标与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相一致时
,

它对社会发展起积极作用
;
当社会

控制目标与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相违背时
,

它对社会发展起消极作用
。

社会控制及其功能是通过社会控制因素实现的
,

因此
,

探讨社会控制的因素及其结构
,

是将社会控制的研究引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步骤
。

目前国内的有关著作中
,

把社会控制因素概

括为
:
政权

、

法律
、

纪律
、

习俗
、

道德
、

宗教
、

舆论等方面
。

我认为
,

责任也是社会控制的

一个重要因素
,

并且在社会控制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

责任是人的社会地位
、

角色与其行为后果之间的一种内在的
、

客观的
、

必然的关系
,

亦

即人们的职责
。

例如
,

某人处于领导地位
,

他就要对其担负的工作的后果负责任 , 某人充当

着父亲的角色
,

他就要对子女负责任
。

责任的特点很多
,

不过其突出的特点是它与人们行为的后果相联系
。

在现实生活中
,

如

下两对现象是密切相关的
:

事物—一
后果

任务—一责任

也就是说
,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后果
,

人们如果把某一件事情作为一项任务去完

成
,

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

因此责任是人们的社会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内在的
、

客观的
、

必然

的属性
。

人类社会的历史
,

就是人们从事物质的
、

精神的生产活动的历史
,

责任既然是人们的社

活动中所不可缺少的 自然属性
,

,

它在社会控制中就应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

如果我们把责任放在整个社会控制系统中
,

可 以看 出
,

责任在社会控制中占有很重要的

地位
。

( 1 ) 较之法律
、

道德 等社会因素
,

责任对人的内心和行为的控制更具有直接性
。

法律

对人的行为具有很大的控制作用
,

但它是经过一系列环节实现的
,

例如它要借助于强力
、

暴

力
。

事实上
,

人们在社会活动中 更多地不是为了法律而遵法守法
,

而是为了其他的目的而遵

法守法
,

诸如为了事业的成功
,

为了家庭的幸福而遵守法律等等
。

所以说
,

法律对人的控制

作用是间接的
。

道德对人的制约作用也不那么紧密和直接
。

例如
,

人们在活动时并不是时时

处处以道德为原则的
。

而责任则不同
,

它是人们社会活动本身起初就固有的
,

它是与人的行动

的后果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
,

它是与人们活动的目的紧密相关的 , 人们时时处处都要考虑到

1 0 2



责任问题
,

否则一旦不负责任
,

一方面要受到 自然后果的惩罚
,

另一方面还要受到社会纪律

等等的处罚
。

所以说
,

较之法律
、

道德
,

责任对人的控制作用更具有直接性
、

紧密性
。

( 2 ) 责任控制是法律
、

道德等控制的基础
。

正因为责任对人的控制更具有直接性
,

所

以法律
、

道德等社会控制作用必然以责任控制为基础
。

事实也正是如此
,

我们知道
,

法律的

控制作用首先表现在追究法律责任 ; 道德的控制作用在于追究道德责任
;
宗教的控制作用表

现在追究宗教责任
。

( 3 ) 责任控制在人的活动与其他控制因素之间起中介作用
。

在责任与法律
、

道德等社

会控制因素之间
,

责任控制起着基础作用
,

因此
,

在人的活动与法律
、

道德等社会控制因素

之间
,

责任控制就具有中介的意义
。

事实上
,

法律
、

道德 的控制作用正是以责任控制为中介

实现的
,

如果责任控制起作用
,

法律
、

道德等控制作用就会明显
,

如果责任控制遭到破坏
, {

其他控制如法律
、

道德的控制就很难发挥其最佳效用
。

二
、

责任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

责任在社会控制中的地位
,

决定它在社会控制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

(一 ) 贵任的控制过程

社会控制不同于机器控制
,

它是通过人的自觉 活动实现的
。

人的自觉活动是人的认知和

行为的结合
,

社会控制正是社会 因素通过影响人的认知
,

进而控制人的行为的过程
:

控制因素 , 人的认知~ 人的行为

上面是一个一般的社会控制过程的简单的理论框架
。

从一般的理论框架推到 个 别 的理

论框架
,

具体讲推到责任控制的理论框架
,

那么责任的控制过程就是责任通过制约人们的认

知
,

从而使人们形成责任心
,

进而使人们具有负责任的行为
,

即
:

责任。 责任心~ 负责任行为

在社会生活中
,

责任实现其社会控制作用
,

使人们务其事
,

尽其责
。

责任的实现关键在

于激发人们的责任心
,

进而使人们具有责任的行为
。

不过
,

这仅是间题的一个方面
,

我们不

妨称它为控制过程的纵的方面
。

与此同时
,

还有一个横的方面
,

即 :

责任
杏
责任制 ~ 责任心 ~ 负责任行为

责任作为人们社会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自然制约力
,

对人的内心和行为的控制作用是很强

的
。

但是
,

责任对于那些自觉性和事业心 比较强的人来说
,

其控制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

然而

对于那些无所事事
,

或者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人来说
,

其控制作用就要相对减弱
。

因此
,

为了

强化责任的控制作用
,

需要建立
“
责任制

” 。

责任制使责任的制约作用制度化
,

这样
,

( l ) 它给负责任行为以奖励
,

进一步激发其

责任心和负责任行为
; ( 2 ) 它给不负责任的行为 以纪律和经济上的处罚

,

迫使那些 自觉性

和事业心不强的人
,

自觉地对其承担的任务负责任
。

事实表明
,

责任制在强化责任的控制作

用方面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

我国农村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
,

干部任其职
,

但可尽不

尽其责
,

农民出工
,

但可以不出力
。

工厂也是如此
。

结果整个生产
、

工作处于松散
、

混乱和

不协调
、

无秩序状态
。

当然
,

不能说责任没有控制作用
,

只能说责任的控制作用当时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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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正象法律的控制作用当时被破坏了一样

。

实行责任制以来
,

工人不负责任的
,

扣其工资

和奖金
, 厂长不负责任的

,

照样扣其工资或被撤职
。

农民尽职尽责 者
,

粮 食 丰 收
,

百业兴

旺
。

以前不负责任者
,

靠吃
“
大锅饭

”
生活者

,

粮食减产
,

收入减少
,

现实迫使他们也去积

极劳动
。

这样
,

责任制使那些自觉负责任的人受到奖励
,

使不负责任得过且过的人受到惩罚

从而也努力向上
,

责任的控制作用得以恢复和加强
。

为了强化责任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
,

国外也在探讨责任制的形式
,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
“
责任中心制

” 和 “
责任会计

” 。

责任中心制产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

它是美国企业围绕

某项 中心内容对其内部实行管理控制的一项制度
。

其目的是促进企业内部用最有效的办法去

获得和利用有限的资源
,

防止各单位的紊乱发展
。 “

责任会计
”
是为了明确财产的保管者和

使用者的经济责任
,

并凭借会计资料以反映责任者工作成绩的一种管理会计的方法
。

其内容

主要包括
:
公司

、

工厂
、

车间
、

斑组
、

甚至个人 ; 为责任者确定一个可计量的某一时期的奋

斗 目标 , 进而正确地记录和计算
,

以反映责任者的工作成绩
,

用来与预定目标比较
,

看出责

任者的功过 ; 分析产生功过的原因
,

以便巩固成绩
,

纠正缺点
,

制定改进计划
,

提高责任者

承担责任的自觉性
。

当然
,

西欧一些国家通过责任制进行社会控制的性质与我们有根本的区

别
,
不过这种控制和管理社会的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

(二 ) 资任的杜会控制作用

在责任的社会控制过程中
,

必然显现 出责任的控制作用
。

人的活动是内在心理活动与外

显行为活动的统一
,

在此我们不妨从这两个侧面作以分析
。

从人的行为方面看 ,

( 1 ) 责任可以控制人们行为的活动范围
。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无数活动所组成的有机整体
,

作为社会中的每一个人
,

都存在着一定的

活动范围
,

从属 于社会整体的一部分
,

彼移分工协作
。

只有这样
,

社会才呈现出一个协调发

展的系统
。

那么
,

是什么制约着人们的活动范围? 是什么维护着人们的分工呢 ? 当然
,

原因

是多方面的
,

不过责任就是其中的因素之一
。

因为
,

当某人承担了某项任务之后
,

他就要对

其承担的任务的后果负责任
,

他的活动就围绕着其所负的责任展开
,

而其他的活动则围绕着

其他的责任展开
。

( 2 ) 责任可以控制人们行为的方向
。

人的活动是有目的
、

有方向性的
。

在现实生活中
,

人们在特定的分工范围内还面临着多

方 向的活动
。

不过
,

如果人们都分别承担了具体的任务
,

并明确其具体责任
,

那么责任的利

害关系和重要性将迫使人们的行为方向与责任的要求相一致
,
即可以使人们按照特定的责任

所指的方向行事
。

一个工厂
,

如果任务不清楚
,

责任不明确
,

那么人们的行为方向必将是混乱的
,

生产的

秩序必然要失去控制
。 “

文革
”
期间生产部门的混乱状况

,

为此提供了很好的证明
。

如果任
、

务分到人
,

责任落到人
,

人们行为的方向必然明确
,

生产必将稳定发展
。

我国近几年来责任

制实施的实践
,

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

( 3 ) 责任可以控制人们行为的进程
。

人的生活不仅在空间上有个范围和方 向的问题
,

而且在时间上有个进程的问题
`

人们可

以按照同一个方向行动
,

但行动的进程可能彼此大相径庭
。

不过
,

责任的控制作用可以使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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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增强时间观念
,

加快行动的进程
。

现实生活告诉我们
,

如果抛开或破坏了责任的控制作用
,

人们的时间观念就会淡薄
,

工

作和生产就会拖拖拉拉
,

使整个工作和生产系统失去协调性
,
处于瘫痪状态

。

责任制实施以

前
,

这方面的现象俯视皆是
。

近年来
,

我国突出了责任的控制作用
,

渐步实行了责任制
,

其

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

可 以说以往人们一个小时的任务会拖到一天来完成
。

现在
,

责任制会迫
·

使人们争分夺秒
,

以往一个月的任务现在二十天就完成
。

据 《沈阳 日报》 1 9 8 5年 10 月 1 日报

道
:
市建四公司二工区第四包工队用九天建一层楼的速度

,

一百六十天建楼一万多平方米
。

过去主体施工一栋楼需要一百余天
,

现在只需要五十四天
。

经市质量鉴 督 站 检 查
,

栋栋全

优
。

这项工程所以干得又快又好
,

是因为他们改进了工程管理
,

落实了责任制
。

工区用订合

同的方式把工程质量
、

速度
、

成本
、

材料等各项指标落实到班组人头
,

人人职责分明
,

以责

任进行控制
,

超额有奖
,

完不成任务受罚
。

世界上有些国家
,

正是为了加快人们行动的进程和社会的发展
,

采取了各种责任控制手

簿来管理人们的行为
。

日本战后发展如此之快
,

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突出了责任的控制管理

作用
。

他们提出经理
、

工人都要以企业为家
,

对企业负责
。

日本当代著名管理学家土光敏夫

的经营之道就是
:
职工要三倍的努力

,

负责人要十倍的努力
。

当然
,

他们的责任控制管理的

目的和性质与我们有本质区别
,

不过其管理方法还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

责任对人们的外显行为的控制是通过对人们的内心活动的控制实现的
。

从人们的内心活
一

动上看
:

( 1 ) 责任可以控制人们的积极性的发挥
。

积极性是人们社会活动中的一种强大的内驱力
。

然而
,

它扭受诸多社会因素所控制
,

其

中之一就是责任
。

人们从事某项活动
,

完成某项任务
,

如果没有责任的约束
,

就会表现出消
二
极性

。

相反
,

如果加强责任制
,

人们的积极性就会充分显示出来
。

我国在实现生产责任制之
一

前
,

无论讲多少大道理
,

无论怎样强调发挥积极性的重要
,

人们生产积极性仍不能充分调动

起来
,

至少说不能使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稳定
、

持续地保持下去
,

实行责任制以来
,

无需更多

的组织
、

宣传
,

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不仅提高了
,

而且经久不衰地保持着
。

外国存在着 “ 刺激积极性
万
的管理体制

,

其内容是
:
几乎要每个人承担总体计划中的所

有责任和每一项工作细节
。

在现代科学管理中
,

又对其进行了修改
,

提出
:
管理人员和工人

一

均分工作责任
,

从而更加充分地调动工人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
。 ①

( 2 ) 责任可以控制人们自觉性的发挥
。

人们的活动不仅有积极性和消极性的区分
,

而且有自觉性和盲目性的区分
。

有些人的活

动虽然具有积极性
,

但却是盲目的
。

要使社会有秩序地
、

稳步地发展
,

就需要人们克服盲目

性
,

需要人们在具有积极性的基础上再具有 自觉性
。

这里
,

、

责任的控制作用是非常必要的
。

如前所述
,

责任是人们社会活动本身的一种客观属性
,

它与人们行为的后果直接相联系
,

凡

承担某项任务
,

必承担某种责任
。

因此
,

责任的利害性和重要性必然迫使每个人自觉地研究

和认识自己的活动对象
,

找出其中的规律
,

从而实现其自觉的
、

主动的活动
。

我国在实行责任制之前
,

无论设立多少层组织
、

安排多少干部管理生产
,

但人们仍是出

工不出力
,

自觉性淡薄
。

实行责任制以后
,

尤其是农村
,

领导干部减少了百分之五十
,

从表

① 泰勒晋
: 《科学管理原理》 ,

上海科学出版社出版
,

第23 一 2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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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看
,

似平社会控制减弱了
,

但实际则相反
,

人们的生产有秩序
、

稳定地发展
,

因为人们

的 自觉性提高了
。

这里有一个突出的新变量— 责任在人们行动中的控制作用加强了
。

据新

华社报道
,

武汉二染厂之所以取得生产上的显著成绩
,

是由于广大职工提高了生产 自觉性
,

而这种 自觉性来源于广大职工的责任感
。

他们提出
: “
企业活力从我来

,

我为祖国添光彩
。 ”

新华社评论员文章指出
,

这表现了他们对企业
、

对国家的可贵的责任感
,

值得大家赞扬
。

0

三
、

责任控制的特点

同法律
、

道德等控制因素相比
,

责任的控制作用有其特点
:

第一
,

从性质上看
,

它是一种
“
轴心

”
控制

。

法律和道德的控制特点是对超出一定的法律和道德界限以外的活动给以制裁或遣责
,

我

们不妨称之为
“
边际

”
控制

。

然而
,

责任是在人的活动基础上以自身为轴心的控制
。

它不仅

对不负责任的人给以惩罚
,

而且给负责任的人以奖励 , 它不仅从反面制约人
,

而且从正面直

接控制着人们的活动范围
、

方向和进程以及内在的积极性和 自觉性的发挥
。

第二
,

从形式上看
,

「

它是以 自然控制为中介的社会控制
。

责任作为人们活动的必然属性
,

它的控制作用具有客观的 自然控制特点
。

无论人们从事

任何活动
,

也无论任何人从事某一种活动
,

如果对所从事的事物负责任
,

那么事物本身必将

向成功的方向发展
,

负责任者必将得到成功的奖励
,

这种奖励本身具有 自然的因果性
。

所 以

说
,

责任对每个人的约束力是一种自然性控制
。

而法律和道德的控制则全部来 自于社会的制

裁和社会舆论的遣责
。

责任对人们的制约力除具有自然控制性以外
,

同时还有社会控制性
。

人们的生活不仅与

自然界之间发生因果关系
,

而且与他人发生关系
,

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

因此在人

们的活动过程中
,

人与自然的因果关系就要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发生相互作用和相互转

化
。

责任对人们进行制 约的 自然控制性与社会控制性的相互关系就是如此
。

事实表明
,

责任

虽然对人有一种 自然的控制性
,

这种自然控制作用通过人们所从事的具体事物本身的成功和

失败来完成
。

但是在社会中每个人的活动都不是孤立的
,

而且相互依赖
、

相互作用的
,

因此

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责任的承担者对自己的责任就可能有模糊的感觉
。

如果社会管理混乱
,

那么这种模糊的感觉就会更加严重
,

比如本来是 A 人的责任
,

但有可能被推到 B 人身上
,

而

且本来是由大家负责任的事情
,

由于大家相互推托
,

有可能谁都不负责任
。

这样
,

责任的客

观控制作用就被破坏了
。

相反
,

如果社会管理加强
,

严格地遵守责任的客观控制性
,

并采取

一些措施的如责任制等来维护责任的客观控制作用
,

责任的控制作用就能更好地发挥出来
。

所以说
,

责任对人的制约作用虽然具有自然控制性
,

但同时又具有社会控制性
,

它是一种以

自然控制性为中介的社会控制
。

因此
,

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应积极采取措施
,

通过社

会组织手段
,

去充分利用责任在社会控制管理中的作用
。

第三
,

从手段上看
,

它是以经济措施为主的控制
。

责任本身是针对某种活动而言的
,

自然要与其活动的结果相联系
,

也就是与活动者本身

的利益相联系
。

换言之
,

某人之所以对某项活动负责任
,

是因为他从这项活动中获得利益
,

① 参见 19 85 年 7月 18 日 《人民 日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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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正是为了这种利益而去负责任
。

马克思曾经指出
: “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

都同他们

的利益有关
。 ” ① 武汉二染厂的职工们之所以对工厂负责任

,

是因为他们照顾了国家
、

企业

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
。

正因为责任与利益有联系
,

所以不能单纯强调负责任而忽视负责任者

本身的利益
,

一

应该建立一系列制度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责任者的利益
,

尤其是经济利益
。

根据不同的责任和不同的负责任行为进行分配
,

同时也要给那些玩忽职守不负责任的人在经

济利益上以惩罚
。

我国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
,

在责任与利益之间进行了很多尝试
,

取得了一

些可喜的进步
,

实践证明
“
责

”

与
“
利 ” 的结合是十分有益的

。

责任与利益相联系
,

就使责任

的控制作用具有牢固的社会基础
。

法律和道德的控制与此不同
。

法律是以监狱
、

警察
、

法院等

设施为保证来实现其社会控制作用的
。

道德是借助社会舆论等形式实现其社会控制作用的
。

第 四
,

从效果上看
,

责任的控制作用具有深入性和持久性
。

责任对人的制约作用是靠自然结果的奖
、

惩和社会利益
、

分配关系来维护的
,

因此它有

利于调动人们的自觉性
,

深入到人们的内心
,

通过人们的自觉遵守实现其控制作用
。

法律则

是经过国家制定
,

反映统治阶级意志
,

由国家政权强制实行的
。

道德是靠教育
、

社会舆论来

提使人们遵守的
。

因此
,

在社会控制 中责任更具有深入性
。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

未来国家政权等社会机构的控制作用将渐逐减少
,

然而
,

人类只要

从事物质
、

精神活动
,

完成某项任务
,

就具有某种责任
。

责任的社会控制作用具有持久性
。

四
、

责任控制与经济体制改革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加强和完善责任的控制管理作用
,

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之一
。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
: “ 这几年城市改革的试验充分证明

,

农村实行承

包责任制的基本经验同样适用于城市
。

为了增强城市企业的活力
,

提高广大职工的责任心和

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
、

积极性
、

创造性
,

必须在企业 内部明确对每个岗位
、

每个职工的工

作要求
,

建立以承包为主 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
。

这种责任制的基本原则是
:

责
、

权
、

利

相结合
。 ” ⑧

近年来
,

城乡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绩
,

充分地显示了改革的生命力
。

但是
,

较

之农村
,

城市经济改革和机关机构改革存在着更大的难度
。

因为农村是个体承 包 责 任 制
、

责
、

权
、

利便于统一
,

也是很容易统一的
。

另外在农村
,

责任的控制管理作用主要是通过 自

然结果的惩
、

奖来实现的
,

同时由于是个体承包责任制
,

不存在推托责任的条件
,

因此责任

的控制管理作用在农村改革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

城市的国营企业和机关与农村不同
,

一方面它以共同劳动和工作的形式具有比个体更大的力量
,

另一方面它又给推托责任提供了

条件
,

为责
、

权
、

利的结合增加了难度
。

因此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机关的机构改革更应该

特别注意加强和完善责任制
。

但是
,

目前城市和机关的改革均未真正消除造成现行体制不合

理的
“
温床

” 。

这个
“
温床

”
就是

“
责任缺乏

” 。

这些年来
, “
权

” 和 “
利

”
都下放了一些

,

但
“
责

”
仍是悬而未落

,

没有具体的措施和章法制度
。

这是目前有些企业和单位有
“
政

”
而

无
“
效

” 的一个主要原因
。

在领导体制中
,

为什么有些人争权争 地 位 ? 就 是 因为
“
利

” 和 “
责

”
分离了

,

而只有

① 马克思: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一卷

,

第82 页
J

② 《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

人民出版社出版
,

第2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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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 ”
和

“
权

”
的结合

。

有些人是为了个人利益去争权
,

很少是为了承担责任而去争权
。

现

实中又没有完善的章法制度来限制这种只顾利益不顾责任的行为的蔓延
。

当前我国实行的厂

长负责制在这方面是一个突破
,

但是这里得到落实的是放
“
权

” ,

而
“
追究责任

”
这一重要

环节很少具体落实
。

从投资方面看
,

为什么争投资
、

争贷款
、

上项目的现象始终刹不住? 因为实际上当决策

失误或经营不善造成经济效益低下时
,

企业可以从国家得到减免税收
,

获得财政补贴或冲销

银行贷款
,

领导者极少受到真正的责任追究
。

此外
,

为什么有的人在其位可以不谋其政 ? 为什么有的机关结构臃肿
、

人浮于事? 为什

么有的单位吃
“
大锅饭” 的现象仍十分严重 ? 其原因之一就是被破坏了的责任控制没能很好

地恢复和完善起来
,

从而导致人们的
“
责任缺乏

” 。

具体讲就是没能象中共 中央关于经济体

制改革的决定中所指出的那样
,

实现责
、

权
、

利的有机结合
。

事实上
, “

权
”
与

t’
利

” 之间的

结合是比较容易的
,

而
“
权

”
与

“
责

” 、 “
利

”
与

“
责

”
之间的结合就比较困难

,

因此在现

实中容易出现
“
权

”
与

“ 利 ” 之间的
“
实

”
性结合

, “
权

”
与

“
责

” 、 “ 利 ”
与

“
责

” 之间
-

的 “
虚

”
性结合

。

如下图所示
:

责
/ \

/ \
/ 、

权 , —— 一 , 利

所谓
“
实

”
性结合

,

就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结合
,

所谓
“
虚

”
性结合

,

就是仅停留在可
~

能性而未变为现实性的结合
。

这是因为
, “

权
”
和

“ 利 ”
之间是直接的因果关系

,

有权就有

利
。

而 “ 权
”
与

“
责

” 、 “ 利 ”
与

“
责

” 之间是通过人们的 自觉性联系在一起的
,

因此后者

容易出现仅仅是可能性的而非现实性的结合
,

造成有的人有
“
权

”
有

“
利

” ,

但却玩忽职守

不负责任
。

因此
,

为了使经济体制改革向高层次发展
,

必须尽快建立建全责任控制管理手段
,

用明
·

确的规章制度把不同人的不同责任加以明确化
、

制度化
,

从而迫使人们去履行自己的职责
,

实现责有所依
,

有责必究
。

同时还要进行责任感的教育
。

精神文明教育应当包括 责任 感 教

育
。

总之
,

为了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
,

使社会有秩序地
、

稳步地发展
,

在注重法律
、

道德的

社会控制作用的同时
,

要注重责任在社会控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

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我国的资
任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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